[bookmark: casenumber]晋城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申请人：车某
被申请人：晋城市交通运输局
法定代表人：王志红      职务：局长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案号：晋市交综罚（2024）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3年7月5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后，向被申请人送达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案件延长审理期限三十日。经听证，本案现已审结。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3年10月21日向唐某购买石油液化气，销售给某农村合作社董某，于11月29日在某大桥下退还空罐时被联合执法人员查获。该案件由山西省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调查审理，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并移交给晋城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进行调查审理，案件于2024年4月24日调查终结，认定申请人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行为违法，并于2024年5月27日下达了晋市城罚决字〔2024〕第1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申请人于2024年6月18日又以违反了《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作出了案号：晋市交综罚（2024）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石油液化气作为瓶装燃气，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必须送货上门，其经营活动中不管是购入还是销售都伴随有运输环节，运输经营是燃气经营活动中的其中一个环节，属于同一个行为，不应该单独拿出来进行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中的规定，对同一个违法行为，不能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如果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了多个规定应当予以罚款的，应该按照罚款数额最高的一项规定处罚。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与晋城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行政处罚重复，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案号：晋市交综（2024）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作出的案号：晋市交综罚（2024）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晋城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作出的晋市城罚决字〔2024〕第1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针对不同行为作出的处罚，不存在重复处罚问题。
1.晋市交综罚（2024）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对申请人无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证运输危险货物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针对的是运输行为，作出的处罚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查明的事实，2023年11月29日22时47分左右，被申请人在联合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局、住建局在晋城市书院街某大桥开展执法检查时，发现申请人驾驶福田牌轻型厢式货车拉载21个50公斤液化气罐。经调查取证，申请人通过中间人联系，于2023年10月20日在某大桥下拉载50个50公斤满罐液化气送到某农村合作社，11月28日在某大桥下将29个50公斤空罐退还到车上，11月29日22时47分去退还21个50公斤空罐时被执法人员查获。申请人无法提供车辆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许可手续及其他有效证明。故根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作出责令停止经营、处3万元罚款的处罚决定。
2.晋城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作出的晋市城罚决字〔2024〕第1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对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从事燃气经营活动作出的行政处罚，针对的是购买、销售的经营行为。
3.危险货物运输属于单独的运输活动，没有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运输危险货物进行的处罚与对购买、销售的经营行为作出的处罚不属于重复处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42号）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本规定所称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是指使用载货汽车通过道路运输危险货物的作业全过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活动属于单独的运输活动，从事该危险货物运输活动需进行许可，方可开展相应经营活动。申请人违法过程中存在购买、运输、销售等不同环节，不属于同一个违法行为。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市交综罚〔2024〕018号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重复处罚现象，请求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通过向中间人购买石油液化气，于2023年10月20日驾驶福田牌轻型厢式货车，在晋城市某街某大桥下拉载50个50公斤满罐液化气销售到某农村合作社。11月28日在某大桥下退还29个50公斤空罐到车上，11月29日去退还剩余21个50公斤空罐时，被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晋城市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晋城市城区住建局及被申请人开展的联合执法检查所查获。
2023年12月4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询问。同日，被申请人作出案号：晋市交综强决（2023）10002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决定对涉案车辆实施暂扣，实施期限2023年12月4日至2024年1月2日。2024年1月2日因案件复杂，被申请人作出案号：晋市交综强延（2023）10002号《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通知书》，扣押期限延长至2024年2月1日。2024年2月1日被申请人作出案号：晋市交综强解（2023）10002号《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决定自2024年2月1日起解除该行政强制措施。
2024年3月8日被申请人决定立案调查，3月27日对申请人进行询问，4月16日被申请人因该案件属于罚款数额较大的行政处罚案件，进行集体会议讨论，4月29日作出《违法行为通知书》，5月31日因案件复杂，决定延长办案审理期限三十日，延长至7月4日。
2024年6月18日被申请人依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作出案号：晋市交综罚（2024）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申请人停止运输经营，处3万元罚款。申请人不服，提起行政复议。
另查明，2024年5月27日晋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针对申请人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行为，作出晋市城罚决字〔2024〕第1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申请人停止违法行为，处6万元罚款，没收违法所得1.65万元。
本机关认为：申请人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行为，违反了《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十条的规定，被申请人依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作出的责令停止运输经营，处3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
[bookmark: tiao_29_kuan_1][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提出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本案中，针对申请人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行为，晋城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作出晋市城罚决字〔2024〕第1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针对申请人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行为，被申请人依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作出案号：晋市交综罚（2024）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述两个行政处罚针对的违法行为与处罚依据并不相同，不构成对申请人的重复处罚，故申请人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案号：晋市交综罚（2024）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复议机关作出如下决定：
对被申请人作出的案号：晋市交综罚（2024）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维持。
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申请人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书后十五日内向阳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〇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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